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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正修訊息網使用規範正修科技大學正修訊息網使用規範正修科技大學正修訊息網使用規範正修科技大學正修訊息網使用規範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100.09.09處務會議通過 

一、宗旨 

為提供校園師生校務系統相關服務，正修訊息網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

係由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所建置之網路整合入口服務，所有在校

師生為本系統當然使用者(以下稱「使用者」)。 

二、認知與接受條款 

當使用本系統時，即表示使用者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要點之所有內容，

並遵循本要點與本服務相關使用規範(詳見本系統使用說明)，本校亦有權於任

何時間修改或變更本要點之內容。 

三、守法義務及承諾  

使用者應承諾絕不為任何非法目的或以任何非法方式使用本服務，同意並保

證不得利用本服務從事侵害他人權益或違法之行為，並承諾遵守中華民國相

關法規及一切使用網際網路之國際慣例。若係中華民國以外之使用者，並同

意遵守所屬國家或地域之法令，使用者亦應承諾同意本校有權自行停用、變

更或刪除使用者相關權利或服務內容。  

四、資訊安全  

使用者經由本系統網站或連結至任何第三方網站取得服務時，應自行斟酌與

判斷該資訊(或軟體)之安全性、合適性、可依賴性、即時性、有效性、正確性

及完整性，以及是否侵害他人權利，以免遭受損失或相關影響，本校對於使

用本服務或經由本系統連結之其他網站造成資訊安全問題或損失，不負任何

擔保或賠償責任。  

五、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本系統所使用之軟體或程式、網站上所有內容，包括但不限於著作、圖片、

檔案、資訊、資料、網站架構、網站畫面的安排、網頁設計，均由相關權利

人依法擁有其智慧財產權，包括但不限於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營業秘

密與專有技術等。任何人不得逕自使用、修改、重製、公開播送、改作、散

布、發行、公開發表、進行還原工程、解編或反向組譯。若使用者欲引用或

轉載前述軟體、程式或網站內容，必須依法取得本校或其他權利人的事前書

面同意。尊重智慧財產權是使用者應盡的義務，如有違反，使用者應對本校

及相關權利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用及律師費用等）。 

六、個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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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對使用者因使用本系統主動提供或填具之個人

進行個資管制與外洩防治。 

七、正常服務 

在特殊情形，本校將暫停或中斷本服務之部份或全部，出現中斷或故障等現

象，造成使用不便、資料喪失、錯誤、遭人篡改或其他經濟上損失等情形。

使用者平時應自行採取防護措施。本校對於任何因使用（或無法使用）本服

務而造成的損害或相關影響，不負任何賠償責任，且不保證復原期限： 

(一) 對本服務相關軟硬體設備進行搬遷、更換、升級、保養、調整或維修。 

(二) 使用者有任何違反政府法令或本使用條款情形。  

(三) 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之軟硬體設備或服務異常、停止或中斷。 

(四) 其他不可歸責於本校之事由所致之服務停止或中斷。 

八、資料管理 

使用者應同意本校對儲置於本系統之資料執行下列管理處置： 

(一) 使用者應自行備份資料，本校無備份資料的義務，亦不對儲放在本系統

之資料完整性負責，然本校可因維運服務目的自行保存系統內相關資

料。 

(二) 本校不需對資料存取失敗負責，不擔保上載的資料將被正常顯示、亦不

擔保資料傳輸的正確性。 

九、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要點之解釋與適用，以及與本要點有關的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

以處理，並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本要點經本處處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